借款合同

合同编号：＿＿＿＿＿＿＿＿＿＿

本借款合同（下称“本合同”）由以下双方于二O二一年三月五日在河北省黄骅市签署：

出借人：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黄骅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赵月强
借款人：

王雪梅
身份证号码：15210119630705098X
上述双方在本合同中单独称为“一方”，合称为“双方”。
双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互惠互利、平等自愿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就借款相关事项，达成如下约定，以资共同遵守。
第一条 借款用途：个人资金临时周转需求。借款人的借款不得用于以下用途：
（1）股票交易、期货交易和其他证券投资支出；
（2）违法犯罪等非法用途。

第二条  借款金额：人民币陆百万元整。

第三条  借款利率：借款利息为年利率5%（单利），利随本清。借款利息在借款人还款时按照前述借款利率及借款人实际使用借款的自然日天数计算应付利息总额。
第四条  借款和还款期限

1、借款时间共＿＿年零＿＿个月，自2021年3月8日起，至2021年12月30日止。借款人可以提前还款，如提前还款的，按实际使用借款的自然日天数计息，借款人无需支付提前还款的违约金和罚息。
2、借款人指定如下银行账户作为接受出借人对其发放借款的账户，且借款人应当通过该银行账户向出借人归还本金并支付利息与罚息（如有）。
借款人账户信息如下：
户　名：
王雪梅
卡号：

6214 8601 2964 0666
开户行：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世纪城支行
第五条  还款资金来源及还款方式

1、还款资金来源：个人自有资金
2、借款本息支付原则：本金到期一次性偿还，利息随本金一次性付清。
3、无论何种还款方式，借款到期日、付息日、本息偿还日等遇节假日的，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正常计算利息，不视为逾期。
4、借款人需在借款到期日前将应付本息汇入出借人账户或由出借人指定的其他账户：
出借人账户信息如下：    
户　名：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账　号：276260122000069725
开户行：河北黄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条  保证条款 
1、借款人必须按照借款合同规定的用途使用借款，不得挪作他用，不得用借款进行违法活动。

2、借款人必须按合同规定的期限还本付息。    

3、借款人有义务接受出借人的检查、监督借款使用情况。

第七条  违约责任

一、借款人的违约责任

1. 借款人不按合同规定的用途使用借款，出借人有权收回部分或全部借款，对违约使用的部分，加收罚息。罚息按照违约使用的自然日天数，日息为借款总金额的万分之三，按日计收。
2. 借款人如逾期不还借款，出借人有权追回借款，并加收罚息。罚息按照逾期的自然日天数，日息为借款总金额的万分之三，按日计收。

二、出借人的违约责任

1、出借人未按期提供全部或部分借款，应按未按期提供的违约借款数额和延期天数，付给借款人违约金。违约金数额的计算应与加收借款人的罚息计算方法相同。

第八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与本合同有关的纠纷或争议，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均有权向本合同签约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发生的诉讼费、执行费、公告费、保全费、律师费等相关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第九条  其他

本合同非因法律规定允许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情况发生，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当事人一方依照法律规定要求变更或解除本借款合同时，应及时采用书面形式通知其他当事人，并达成书面协议。本合同变更或解除之后，借款人已占用的借款和应付的利息，仍应按本合同的规定偿付。

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须经合同各方当事人共同协商，作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本合同正本一式三份，出借人持两份、借款人持一份。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与王雪梅之《借款合同》之签字盖章页）

在签署本合同时，双方当事人对合同的所有条款已经阅悉且均无异议，并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有关权利、义务和责任的条款的法律含义有准确无误的理解。
出借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
借款人（签字）：
签约日期：2021年3月5日
签约地点：河北省黄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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